

[bookmark: _GoBack]补充合同（序号）——
       I期研究平台服务合同
	项目名称：
	

	委托方（甲方）：
	

	注册地址：
	

	联系人及电话：
	

	受托方（乙方）：
	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

	注册地址：
	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帅府园1号

	专业组：
	

	主要研究者：
	

	联系人及电话：
	

	临床药理研究中心负责人：
	韩晓红

	联系人及电话：
	

	签订日期：
	    年   月   日




鉴于：
1. 甲方已委托乙方________专业组________主要研究者承担该项目临床试验并签订临床试验合同。
2. 甲方及乙方主要研究者协商一致，委托乙方临床药理研究中心提供研究平台服务并收取相应费用。
服务内容和费用明细：
1.1 研究型病房费用
请联系乙方（联系人：孙巍【  】老师，电话：（69154793）确认预算，请增加所有费用明细表格。

1.2 中心药房使用费：单价/月*预计保存_月=¥______元。
临床试验药房目前仅满足10-30℃、15-25℃、2-8℃药物储存要求，需特殊管理的药物，包括麻精毒放类，请务必提前联系乙方（联系人：【  】，电话：69154129/4232）宋亚京/高黛慧老师确认（69154129/4232）。

	保存药物清单
	剂型、剂量
	储存条件（温度）

	1.
	
	

	2.
	
	

	3.
	
	

	4.
	
	


备注： 
1.保存药物小于等于2种时按1500元/月收取；
2.保存药物3种及以上5种以下时按2000元/月收取；
3.保存药物5种及以上8种以下时按2500元/月收取；
4.保存药物8种及以上时按3000元/月收取；
5.相同品种不同剂量的药物按照多个药物计算；
6.药物体积占位过大按照实际情况结算时酌情提档收费（最高不超过3000元/月）；
7.最终按实际发生结算费用，保存时间不足整月时按整月计算。
1.3 研究门诊服务费：（如主协议已约定此部分内容，无需在补充协议中体现）
	项目名称
	单价

	血液采集
	30元/管

	标本处理
	60元/管

	PK尿取样
	90元/次

	留取粪便
	90元/次

	样本储存费
	250元/周/项


备注：最终按实际发生结算费用

1.4 管理费：（1.1+1.2+1.3）*12%=（_______+______+NA）×12%=¥________元。
1.5 流转税：（1.1+1.2+1.3+1.4）*6.77%=（_______+_______+NA+______）×6.77%=¥______元。
1.6 预计合同总额：（1.1+1.2+1.3+1.4+1.5=______+______+NA+______+_______
=¥________元。明细见全款预算表/费用汇总表费用汇总表。



	全款预算表/费用汇总表

	
试验药(通用名)/医疗器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要研究者：           

首次合同     增补____合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方案名称或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项目
	每例受试者费用标准/单价（人民币） 
	预计受试者例数/预计保存时长（月）
	小计
（人民币） 
	合计

	试验协作费
	I期平台项目完成研究受式者病房服务费
	
	
	
	

	
	I期平台项目筛选失败受式者病房服务费
	
	
	
	

	
	I期平台项目完成研究受试者病房访视费用
	
	
	
	

	
	I期平台项目筛选失败受试者病房访视费用
	
	
	
	

	
	方案设计费用
	
	
	
	

	
	总结报告费用
	
	
	
	

	
	启动前期准备费用
	
	
	
	

	
	药物管理
	
	
	
	

	
	生物样本保存费
	
	
	
	

	
	材料费
	
	
	
	

	
	住院费
	
	
	
	

	
	中心药房费
	
	
	
	

	
	其他服务费
	
	
	
	

	净值总额
	

	管理费
	

	流转税
	

	预计合同总额
	

	备注：
1.净值总额计算方法为试验协作费合计金额
2.管理费计算方法为净值总额×12%
3.流转税计算方法为（净值总额+管理费）×6.77%


备注：合同签订后，如申办方原因停止研究，需根据工作人员实际工作量情况，收取相应金额，作为研究者前期工作费用。（具体收费标准研究护士、协调员、QC均按照800元/8小时收取，研究医生1000元/8小时收取）


2.本协议项下所有对乙方临床药理研究中心的付款，均应单独支付至如下账户：
户名：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
开户行：中国建设银行北京朝阳支行
账号：11001018700059999999
乙方收到费用后及时提供与费用金额相等的正式发票。

付款计划
1.研究经费：甲方同意向乙方临床药理研究中心提供¥_______________元（含税）的研究经费，以支持乙方临床药理研究中心提供的研究平台服务费用。
2.支付方式
2.1 所有支付给乙方临床药理研究中心的费用应单独支付，并在付款时标注为研究平台服务费用。
2.2甲方在使用平台服务前至少支付合同总金额30%的费用，
即人民币（大写）_____________________元（¥______________元）。
即人民币（大写）_____________________元（￥______________元）。
第二次付款：入组       例，支付研究经费_______%的费用，即人民币（大写）_____________________元（¥______________元）。
第三次付款：入组       例，支付研究经费_______%的费用，即人民币（大写）_____________________元（¥______________元）。
第四次付款：入组       例，支付研究经费_______%的费用，即人民币（大写）_____________________元（¥______________元）。
2.3在试验过程中甲方应及时打款，若因甲方未及时打款，导致项目完成时间延后，乙方临床药理研究中心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2.4甲方在临床研究结束后、总结报告盖章前，按实际产生金额付清合同尾款，并单独结算。
2.5对于未在本协议中约定的费用支出，（包括但不限于计划外检查/检验、计划外访视、SAE处理等相关费用）双方应在结算前以电子邮件形式书面确认；该邮件经双方发送并回复同意后，即构成对本协议的有效补充，与协议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2.6若临床试验期间，因方案修改导致研究经费发生变动，由双方重新协商解决。
本合同一式X【】份，具有相同法律效力，甲方【】份，乙方【贰】份（临床试验机构壹份，主要研究者壹份）各方X份（甲方X份，乙方临床药理研究中心两份，主要研究者一份），经签约各方签字并盖章后，最后一个签字并盖章之日期起生效。有效期至【】年【】月【】日。本合同所有附件（若有）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


	委  托  人  （甲  方）
	名称
	       
	

技术合同专用章或单位公章




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
	注册地址
	
	

	
	法定代表人 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）
	

	受  托  人  （乙  方）
	名称
	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      
	

技术合同专用章或单位公章





年  月  日

	
	注册地址
	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帅府园1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
	
	主要研究者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）
	

	
	临床药理研究中心负责人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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